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三门峡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政策解读材料

为加强餐厨垃圾管理，规范餐厨垃圾收运处置行为，保障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维护城市环境卫生，结合我市实际，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制定出台《三门峡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就《办法》解读如下：
一、制定《办法》背景、依据、出台目的
（一）制定《办法》的背景
餐厨垃圾管理事关食品安全、生态环境和民生福祉，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资源循环利用的关键环节。近年来，我市餐饮行业快速发展，餐厨垃圾产生量持续增加，虽已建成日处理能力50吨的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并通过环保验收，实现处置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提升，但管理过程中仍存在突出问题：部分餐饮单位餐厨垃圾随意倾倒、处置不规范，非法收运、私拉乱倒现象时有发生；收运处置体系衔接不畅，设施配套不够完善；监管机制不够健全，各部门协同联动不足，责任落实不到位，既污染城市环境，也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亟需出台三门峡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规范管理，破解实际难题。
（二）制定《办法》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河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以及《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国办发〔2010〕36号）《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 184-2012）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
（三）出台《办法》的目的
聚焦餐厨垃圾全链条管理，进一步理顺监管体制、规范操作流程、完善保障措施，推动餐厨垃圾收运处置专业化、规范化、智能化发展，有效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助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
二、制定《办法》过程
2024年12月份开始，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方式进行专题调研。先后多次深入湖滨区、陕州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和餐厨垃圾处理厂实地调研，于2025年5月完成《办法（草案初稿）》起草工作，通过市城管局官网全文刊发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同步向各县（市、区）政府、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经开区、现代服务业开发区管委会及市直有关部门发函征求意见。2025年7月9日，组织召开各县（市、区）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对草案初稿深入研讨并修改完善；8月15日，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直各单位及餐饮行业代表召开论证会，进一步细化优化内容，形成《办法（草案初稿修改稿）》；9月5日，召开立法论证会和听证会广泛吸纳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对修改稿打磨完善后，最终形成《办法（草案送审稿）》，报请市政府审查。市司法局按立法程序开展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全面审查，公开征求意见并召开论证会、协调会逐条研判，修改完善后形成《办法（草案）》。最终经市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三、意见征集和采纳情况
将《办法（草案送审稿）》在市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1个月，同时书面征求了各县（市、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20个市政府立法联系点、有关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和政府法律顾问等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104条，其中无意见73条，有意见31条。经逐条慎重研究，采纳19条，不采纳12条。
[bookmark: _GoBack]四、《办法》的重要举措
《办法》深入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借鉴其它地市立法经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举措：
（一）明确了适用范围和定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生活垃圾的管理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明确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即中心城区和县（市）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同时对餐厨垃圾的定义予以明确。
（二）细化了职责分工。基于部门职责分工、餐饮行业实际情况，分层次规定了各级地方政府、环卫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的管理职责。明确应急管理、管理责任区、台账和联单管理等机制，充分调动相关责任人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明确了全过程管理。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借鉴外地市立法经验，对餐厨垃圾从源头生产、收集运输到处理全过程管理进行了规范，明确各个环节的责任，并具体规定了餐厨垃圾产生到处理全过程的禁止行为。
（四）明确了法律责任。依据相关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借鉴外地市立法经验，建立餐厨垃圾管理信息共享和执法协作机制，对未落实台账和联单管理有关要求，随意倾倒、堆放或者排放餐厨垃圾等行为的处罚做出了明确规定。
五、特色亮点
《办法》坚持聚焦主要问题，细化餐厨垃圾产生者的责任和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单位的管理要求，强化在收集运输过程中建立台账和联单管理制度，明确违法行为人的禁止行为和法律责任，较为系统、客观全面地对我市今后餐厨垃圾的管理做出了规范。
六、文件时效
《办法》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
七、政策问答
1.《办法》的涉及范围是什么？
 三门峡市中心城区和县（市）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餐厨垃圾的产生、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及其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规章对餐厨垃圾管理已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2、制定此《办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餐厨垃圾管理应当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专业监管、社会监督的原则，实行属地管理、规范排放、日产日清、统一收运与集中处理。
3、什么是餐厨垃圾台账和联单管理？
一是餐厨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处理实行台账和联单管理。
二是餐厨垃圾产生者和收集、运输、处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建立登记台账，真实、完整记录每日餐厨垃圾的来源、种类、数量、去向等情况。
三是餐厨垃圾产生者和收集、运输、处理单位应当对交付的餐厨垃圾来源、种类、数量、去向等在电子联单中予以相互确认。
四是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单位按照规定每月如实向城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报送上月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台账和联单资料。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台账和联单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核查。
五是台账和联单资料的保存期限不少于五年。
4.餐厨垃圾产生者应当遵守哪些规定？
 餐厨垃圾产生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将餐厨垃圾交给符合规定的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单位；
（二）将餐厨垃圾进行单独收集、密闭存放，不得与一次性餐饮具、酒水饮料容器、塑料台布等其他固体生活垃圾相混合，并将其投放至指定的接收地点；
（三）保持餐厨垃圾收集容器密闭、整洁、完好，并保持周边环境干净整洁；
（四）餐厨垃圾产生量发生较大变化时，提前通知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单位；
（五）规模较小的食品摊贩等餐厨垃圾产生者可以实行定时、定点集中投放；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
5.在餐厨垃圾的产生、收集、运输、处理过程中，禁止哪些行为？
（一）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餐厨垃圾；
（二）未将餐厨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三）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垃圾饲喂畜禽；
（四）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餐厨垃圾；
（五）将餐厨垃圾及其加工物用于食品生产加工；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6.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怎样处罚？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餐厨垃圾产生者、收集运输单位、处理单位未落实联单管理有关要求的，由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处理。
八、关键词诠释
本办法所称餐厨垃圾，是指居民家庭生活以外从事饮食服务、单位供餐、食品生产加工等活动的相关企业、公共机构或者个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食物残余、食品加工废料、废弃食用油脂(包括不可再食用的动植物油脂和各 类油水混合物)和过期食品等废弃物。
九、解读机关及解读人
1.解读机关：三门峡市城管局环卫科
2.解读人：卢新峰
3.政策服务咨询电话：0398-2938205
十、政策图解
（一）政策背景：随着我市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餐厨垃圾问题日益突出。目前，我市餐厨垃圾处理厂已经建成运行，但针对餐厨垃圾在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个环节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还没有明确的法规依据。因此，亟需加快推动餐厨垃圾管理立法，进一步规范餐厨垃圾管理工作，强化餐厨垃圾管理法治保障。
（二）出台目的：为了加强餐厨垃圾管理，改善人居环境，保障公众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三）定义、范围：本办法所称餐厨垃圾，是指居民家庭生活以外从事饮食服务、单位供餐、食品生产加工等活动的相关企业、公共机构或者个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食物残余、食品加工废料、废弃食用油脂(包括不可再食用的动植物油脂和各 类油水混合物)和过期食品等废弃物。三门峡市中心城区和县(市)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餐厨垃圾的产生、投放、收集、运 输、处理等活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四）基本原则 ：餐厨垃圾管理应当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专业监管、社会监督的原则，实行属地管理、规范排放、日产日清、统一收运与集中处理。
（五）部门职责：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餐厨垃圾的产生、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监督管理工作。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规划、生态环境、公安、市场监管、商务、机关事务管理、教育、卫生健康、文化广电旅游、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餐厨垃圾管理相关工作。
（六）实行台账和联单管理：餐厨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处理实行台账和联单管理。
餐厨垃圾产生者、收集运输单位、处理单位应当对按照规定建立登记台账，真实、完整记录每日餐厨垃圾的来源、种类、数量、去向等情况。
餐厨垃圾产生者和收集、运输、处理单位应当对交付的餐厨垃圾来源、种类、数量、去向等在电子联单中予以相互确认。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单位按照规定每月如实向城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报送上月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台账和联单资料。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台账和联单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核查。
台账和联单资料的保存期限不少于五年。
（七）垃圾产生者责任
餐厨垃圾产生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将餐厨垃圾交给符合规定的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单位；
2、将餐厨垃圾进行单独收集、密闭存放，不得与一次性餐饮具、酒水饮料容器、塑料台布等其他固体生活垃圾相混合，并将其投放至指定的接收地点；
3、保持餐厨垃圾收集容器密闭、整洁、完好，并保持周边环境干净整洁；
4、餐厨垃圾产生量发生较大变化时，提前通知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单位；
5、规模较小的食品摊贩等餐厨垃圾产生者可以实行定时、定点集中投放；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
（八）禁止行为  
在餐厨垃圾的产生、投放、收集、运输、处理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1、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餐厨垃圾；
2、未将餐厨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3、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垃圾饲喂畜禽；
4、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餐厨垃圾；
5、将餐厨垃圾及其加工物用于食品生产加工；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九）法律责任
1、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餐厨垃圾产生者、收集运输单位、处理单位未落实联单管理有关要求的，由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2、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处理。
十一、政策图解
三门峡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政策图解。具体可参考下图。
